乐清市工商局户外广告网上登记须知

1、 自2009年10月1日起，实行户外广告网上登记。

2、 广告发布单位登陆乐清市工商局门户网站（网址：www.yueqing315gov.con）“户外广告登记”。企业类广告发布单位凭营业执照注册号获取登陆密码，非企业类广告发布单位电话联系登记机关获取登陆密码。

3、 广告发布单位在网上填制《户外广告登记申请表》、上传广告样张和相关审批文件。

四、需要改变广告发布期限、形式、数量、规格或者内容的，广告发布单位提交相关资料和文件申请变更登记。

五、需要改变广告发布单位、广告发布地点及具体位置的，广告发布单位必须重新申请登记。

六、登记机关将在二个工作日内对登记申请做出同意登记、不予登记、退回补证的决定。

七、获取登记的，广告发布单位将申请资料包括广告主和广告发布单位主体资格证明、户外广告发布委托合同、广告样张、相关审批文件、变更登记前的《户外广告登记证》、下载申请表（加盖公章）送交当地工商所（分局）归档，领取《户外广告登记证》。

八、广告发布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核准登记内容发布户外广告，在右下角标明《户外广告登记证》编号。

九、有效期届满的户外广告，广告发布单位必须及时拆除。

十、广告发布单位获取使用权的广告位（场地或设施）应当网上报请备案。

联系电话：2222222、3333333
